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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席：  
 

《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我希望就您在《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領

導及支持表達政府的感謝。政府計劃作出預告，於二零零七年六

月二十七日恢復《青沙管制區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我們會就

此計劃諮詢內務委員會。  
 
  我亦讓您知悉，政府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29（1）條於二零

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預告，擬在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A 條提出動議，使依據建議

的政府總部重組計劃而作出的法定職能移轉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起生

效。依據該重組計劃，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行使的關於運輸事宜的法

定職能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移轉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這包括了在本

條例草案中賦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法定職能。如動議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十三日獲通過，政府將提出委員會階段修訂，修訂條例草案第 1（2）
條及第 2（1）條中「局長」的定義，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更改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謝謝您備悉這項事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李麗儀            代行 )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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